
迪拜分公司海外补充医疗保险服务评审细则 
标段编号：ZHSY-2024-FW-GKXJ-341/01

评标方法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

 

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

1 供应商行为分析 硬件信息 对比各投标文件所使用的电脑硬件信息，看是否存在共用电脑的情况

2 供应商行为分析 标书相似度 检查各投标文件之间文本内容的相似度

3 供应商行为分析 标书文件信息检查 对标书文件作者的审查，作为判断围串标的依据之一

4 投标有效性 ★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一致

5 投标有效性 ★有无相互串通投
标的情形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，所有涉及投标人的投标将被否决
：(一)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(二)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
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；(三)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
一人；(四)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；(五)不同
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；(六)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
账户转出；(七)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：a.不同投标人的投

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，例如：不同投标人在集团公司数字化供应链平台
上下载招标文件或上传投标文件记录的“文件制作机器 码、文件创建标识码和投标
电脑 MAC 地址（或“网卡序列号”）”内容任何一项一致；b.不同投标人的投标

文件异常一致或者存在两处以上一致性错误；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的项数达
到报价清单的50%以上。

6 投标有效性 ★公开的资质、业
绩内容

投标人务必确保开标环节“资质、业绩信息及对招标文件星号条款响应情况”中公
开的资质、业绩内容与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质、业绩内容一致。未按要求在开标环
节“资质、业绩信息及对招标文件星号条款响应情况”中进行公开的资质、业绩信
息，评标阶段不予认可。开标环节，投标人可在系统对话框中补充开标环节未公示
但投标文件中已提供的资质、业绩信息，上述投标人补充公开的信息视同满足信息
公开要求，招标代理机构将如实记录并提交评标委员会评审，并在中标候选人公示

阶段予以公开。

7 投标有效性 ★营业执照 满足招标公告要求

8 投标有效性 ★应答人信誉 满足招标公告要求



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

9 投标有效性 ★最高限价 符合“第一章 报价须知”要求

10 投标有效性
★应答人信誉承诺
函或无犯罪记录声

明

境内公司是否按照我方给出的模板提供信誉承诺函（必须加盖公章）
境外公司是否按照我方给出的模板提供无贿赂/犯罪记录声明（必须加盖公章）

11 投标有效性 ★报价文件格式 应答人必须严格按照“第四章 价格文件”标准格式进行报价，不得对采购人给出的
格式或内容进行任何更改（必须加盖公章）。

12 商务评议 ★业绩要求 是否提供业绩证明，并满足询价公告要求

13 商务评议
★分包响应、服务
期响应、付款方式

响应

是否按照我方给出的模板提供分包响应、服务期响应、付款方式响应（必须加盖公
章）。

14 技术评议 ★服务方案 是否响应“第三章 工作内容及要求”主要内容（应答人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
案，投标文件不得全部照抄采购文件内技术要求，否则视为“不合格”）

15 技术评议 ★关键服务人员 是否提供人员清单及简历

16 价格评议

是否需要评分：不
需要

是否多轮报价：否
评标价计算规则

：评标价=算数修正
投标报价


